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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农村牧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行为，保障土地所有者、使用者及抵押

人、抵押权人的合法权益，提高农村牧区生产力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集体建设用地是指除宅基地、公益事业用地以外的乡镇企业用地及其他

经依法批准的建设用地。
     本办法所称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是指抵押人在保持土地所有权不变、不转移土地占

有、不改变土地用途的情况下，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抵押担保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

行为。
     第三条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除宅基地和农村牧区公益事业及公共设施用地外，依法取得集

体土地使用权证明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抵押贷款活动适用于本办法。
     第四条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必须坚持产权清晰、据实申请、科学合理评估、依法登

记、切实保障抵押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原则。 

第二章 抵押人和抵押权人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抵押人是指拥有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

抵押权人是指提供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贷款的金融机构。
     第六条  抵押人办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合法取得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明；
     （二）嘎查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抵押的，须经本嘎查村村民大会2/3以上村民同意或嘎查村

村民代表大会2/3以上代表同意；
     （三）金融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七条  下列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设定抵押：
     （一）宅基地；

     （二）用于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建设用地；
     （三）权属不清的；

     （四）司法机关依法裁定查封的；
     （五）受其他形式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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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抵押申请

    第八条  抵押人申请抵押贷款，需向金融机构提供以下资料：
     （一）抵押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或合法主体资格证明材料；

     （二）贷款用途、贷款用途效益分析及还款来源证明材料；
     （三）抵押物清单、抵押物使用状况及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明；

     （四）抵押人对抵押物的权属状况、抵押状况、同意处置抵押物等作出的承诺，设作抵押

的集体建设用地有多个共有人的，权利人和其他使用权共有人应共同出具同意抵押的书面证

明，且所有共有人均为抵押人；
     （五）金融机构规定的其他必要资料。

     第九条  抵押物价值评估。
     集体建设用地的价值由抵押当事人选择的具有土地价格评估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评估确

定，也可由抵押当事人直接协商确定。
     集体建设用地和地上建筑物、构筑物需一并评估。

     第十条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地上建筑物、构筑物一并抵押。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后，抵押期间，在该土地上新增建筑物、构筑物应经抵押人同

意，该土地新增的建筑物、构筑物不属于抵押财产；在实现抵押权时，地上新增的建筑物、

构筑物与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但新增建筑物、构筑物所得价款，抵押权人无权优

先受偿。
     第十一条  抵押权人与抵押人应当签订书面抵押合同。

第四章 抵押登记

    第十二条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实行登记制度，旗县（市、区）人民政府国土资源管理

部门为合法登记机构。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抵押当事人或由抵押当事人委托的登记代理人需到登记机构进

行备案登记。
     第十三条  申请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登记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抵押登记申请书；
     （二）抵押人和抵押权人身份证明文件，抵押当事人委托的代理人到登记机构进行备案登

记的，需提供登记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及抵押当事人对登记代理人的授权文件；
     （三）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明；

     （四）贷款合同和抵押合同；
     （五）抵押物评估报告或价值证明文件；

     （六）涉及地上建筑物、构筑物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的，抵押人还需提供本集体经

济组织出具的相关证明；
     （七）登记机构规定的其他必要资料。

     第十四条  登记机构实地勘查后，对符合登记条件的应依法予以登记，并向抵押权人颁发

《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在抵押合同上填注《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编号、日期，登记机

构经办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对不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十五条  经审核符合登记条件的，登记机构应当于受理登记申请材料后15个工作日内办结

登记手续。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
     第十六条  抵押人在抵押期间或抵押期届满要求变更或注销抵押登记的，必须由抵押权人出

具债务履行完毕或其他同意变更、注销证明。抵押期间，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得转

让抵押物，但受让人代为清偿债务消灭抵押权的除外。
     第十七条  抵押合同解除或终止后，抵押当事人或由抵押当事人委托的登记代理人需持还款

证明和《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等有效证明，自解除或终止抵押合同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

到抵押登记机构办理抵押注销登记。
     第十八条  登记机构办理抵押登记发生的办公经费列入地方财政支出，不得以手续费、工本

费等名义向抵押当事人收取费用。

第五章 抵押权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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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条  当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的，经抵押当事人协商同意，抵押权人可依

照相关规定处置抵押财产。
     处置抵押财产涉及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的，由土地所有权人与受让人签订集体建设用

地使用权流转合同，并按照《土地登记办法》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抵押权人在实现土地抵押权时也可以向当地土地储备机构申请收购。土地储备机构可以根

据实际需要，经当地人民政府同意后，按照土地储备收购有关规定将处置土地收购，纳入储

备土地。
     第二十条  处置抵押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时，地上有建筑物、构筑物的，应当连同地上建

筑物、构筑物一并处置；处置地上建筑物、构筑物时，地上建筑物、构筑物范围内的集体建

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置。
     第二十一条  处置抵押物所得，按依法登记的抵押权顺序偿还债务。因处分抵押财产而取得

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其土地使用条件及用途均不得改变；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改变土

地使用条件及用途的，增值收益应归土地所有权人所有。
     第二十二条  抵押人应依法与抵押权人协商处置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处置抵押集体建设用

地使用权所得价款，抵押权人优先受偿，超过债权部分数额归抵押人所有；处置集体建设用

地使用权所得收益，抵押权人优先受偿，不足部分由抵押人继续清偿。
     第二十三条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后，国家依法征收、征用该宗土地，抵押人和抵押权

人应当服从，补偿费用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执行，所得补偿费用抵押权人优先受偿。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设为首页 联系我们 加入收藏  

版权所有：© 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利用外资与经济协作处 您是第  位访客

投资咨询与联系电话：内蒙古自治区投资促进会  0471-6659264

技术支持：内蒙古发展研究中心 内蒙古经济信息中心

javascript:window.print();
javascript:window.close();
mailto:abc@xxx.com

